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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缘何 “死磕”?

■ 冀祥德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方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在我国，律师界素有 “技术派” ( 凭业务水平执

业) 和“艺术派”( 凭社交关系执业) 之分。近期，又

出现了第三派律师——— “死磕派”，即律师在办理案件

过程中，拒绝与公安司法机关合作，用“死磕”警察、
检察官和法官的方式代理或者辩护案件。在职业法曹

中，律师既没有官帽，又没有警械，也不吃 “皇粮”，
只有一张“三寸不烂之舌”，缘何要“死磕”公权力机

关和有关人员? 这些律师是逼上梁山? 还是哗众取宠?

在全面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当下，如何看待
“死磕”现象? “死磕”能否磕出一个法治中国?

在笔者看来，律师 “死磕”现象是中国司法制度

转型时期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及法治建设现

实碰撞交织的一种综合反应。
首先，从传统法律文化层面上看，一方面， “耻

讼”、“厌讼”一直是中国古代传统诉讼文化中的核心

思想，是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人们对于诉讼的一

种主流观念。封建统治者信奉 “刑不可知，则威不可

测”。“非讼”是社会的主流追求，“讼则终凶”是民

众的一种较普遍的心态。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下，

律师即 “讼师”，多不为社会所接受，他们常常被称

为“讼棍”，被认为是 “挑词架讼、搬弄是非”之徒，

是为了谋取私利而 “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非无

度”的自私之人。律师的社会地位较低，对于维护当

事人的权益作用较小，有的律师甚至连生存之地都难

保。注重个人权利保护、追求民主、倡导平等、保护

私权等诉讼文化在我国的传播，特别是保障人权，弘

扬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的不断深入，尽管使得律师的

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律师的生存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是，中国律师至今仍然戴着“富而不贵”的帽子。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审判，一直是由代表统治阶

级、地位高高在上的判官来掌控裁决大权的，而且地方

官常以百姓的“父母官”自称，也就是说地方官审判百

姓的案件就像父母处理子女间的纠纷一样，是可以搞
“一言堂”而不允许外人插手的。对抗制的模式进入中

国的诉讼制度中，用了几千年的时间，至今还有机体不

适应的排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公安司法机

关又怎么容得下犯罪嫌疑人的代言人———律师在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上指手画脚呢? 如此，一方要对公安司

法人员办的案件“挑刺”，一方则横看竖看律师不顺眼，

出现律师的“死磕”也就不足为奇。
其次，从现代法治文明层面上说，当今中国，无

论是政界、学界或是实务界，到处活跃着律师的身影。
虽然律师的处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还有许多民

众和司法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依然对律师持有较多的

偏见，部分律师的思想上也依然有传统诉讼文化的印

迹。他们崇尚公平正义，但始终对中国的司法体制十

分不满，横看竖看都觉得司法腐败大行其道; 他们呼

吁权利保障，但总是对司法程序充满怀疑，觉得公安

司法人员总是有意刁难他们; 他们追求社会地位，但

又一直怀有自卑感，觉得公安司法人员总是高其一等，

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加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典型的

人情社会，人们解决争端必先考虑一个 “情”字，其

次是“礼”，再是“理”，最后才是 “法”，使得这些

律师矛盾的心理更加激烈，导致其对司法机关不信任，

与控审双方的沟通越来越困难，误解也就会越来越多，

律师“死磕”公安司法人员也就成为必然。
再次，从法治建设现实层面上讲，虽然中国的法

律制度在不断的进步，被追诉人的权利得到保障的越

来越多，律师执业环境也越来越好，但是依然存在很

多不足，这种不足既表现在立法上，也表现在司法上。
例如，法律规定律师有会见权，但是有关部门就是不

让律师会见，律师奈何? 法律规定律师有查阅、复制、
摘抄案卷的权利，但是有关部门就是不让律师阅卷，

律师能奈何? 法律规定在一些诉讼环节应当听取律师

的意见，但是有关部门就是不征求律师的意见，律师

又奈何? 办案人员随意限制甚至剥夺律师的调查取证

权、举证权、质证权，不理睬律师的调取证据申请权

等，律师又能奈何? 有哪个律师不希望顺顺利利地办

理案件? 有哪个律师不愿意与公安司法人员融洽相处、
彼此尊重、相互支持? 有哪个律师愿意 “拉下脸”、
冒着风险与公安司法人员 “死磕”? 但是，如果律师

在执业中处处碰壁，常常被难，又投诉无果，走投无

路，那么，就会不在“被欺负”中忍受，就在 “被欺

负”中“死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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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中，似乎在说律师 “死磕”是 “逼上梁

山”的无奈之举，但是，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有

的律师“死磕”却是在哗众取宠，甚至是以 “死磕”
来掩饰自己知识与能力的不足。这一种 “死磕派”律

师，早已将当事人的利益置之度外，把自己扮作 “正

义”的化身，而公安司法机关就是天大的敌人，将一

场官司当成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该种 “死

磕派”律师惯用的方法就是通过网络、博客、微博、
微信等“爆料”、 “揭露”公安司法机关的 “黑暗”，
发泄对公安司法人员的不满，博取网民的同情，呼吁

民众的支持，赢得案件的胜算或者博得当事人对自己

“无能”的谅解。
不可否认，有些“死磕派”律师初衷是好的，他们

或许确实就是想牺牲自己，“死磕”对手，以求维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司法公正，推动中国的法治

发展。但是，当律师痴迷于“死磕”时，是否就没有一

点“个人炒作”或着“英雄主义”的嫌疑呢? 当看到

成千上万的“粉丝”对自己的“死磕”行为 “叫好”、
把自己奉为“正义的化身”时，是否又有那么一点点的

虚荣心作祟，让自己无法“停手”呢?

律师是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捍卫者，适当地与公安

司法机关“较真”是必要的。但是，当“较真”发展

成“死磕”时，律师的职业发展道路便朝着一种扭曲

的方向发展了。如果不加控制， “正义的使者”很有

可能就变成了“堕落的天使”。“死磕”只能是律师无

奈之下的 “可以有”，但不应当是律师与法律职业共

同体相关人员的一种常态关系。应当清楚地认识到，

“死磕”是控辩关系、审辩关系的一种扭曲，是一种

不正常的诉讼状态，是现代司法制度异化和法治文明

的悲哀。
如果说，在对抗制的诉讼模式之下，律师与控方

“死磕”尚有其合理性与正当性解释，但是，律师与

作为中立者的法官 “死磕”，却是中国司法制度不应

该有的一个“特色”。
1996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扩张辩护权的同

时，引入了对抗制。在一些地方，控方对指控风险的

防范与忌惮带来了辩护风险的增加，立法变动追求的

控辩之间应有的理性对抗异化为司法实践中的非理性

对抗。控方以会见、阅卷的强权优势限制律师，以律

师伪证罪“打压”律师，律师则“死磕”公诉人。正

因为如此，辩护制度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成为了 《刑事

诉讼法》再修改的导火索。根据笔者的观察，在律师

“死磕”公诉人的时候，以及围绕着 《刑事诉讼法》

再修改中辩护制度的完善，相当一部分法官、特别是

学者型法官是与律师的立场基本一致的。
可是，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律师不 “磕”公诉人

而“磕”法官了呢? 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

原因:

第一，近年来，有不少的法院和法官，对律师尊

重与协商不足，防范与冷硬有余，甚至在制度上制造

了一些不利于双方沟通的隔阂，导致交流不畅，乃至

相互猜疑，日积月累，出现“死磕”就不是意外了。
第二，律师与法官同为 “法曹人员”，尽管有着

共同的教育背景、知识基础及法律思维，尽管有着共

同的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正义的价值追求，但是，律

师所追求的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与法官整体评判

案件时对法律正义的理解，还是有所不同、甚至冲突

的。对此，一些思维与行为极端的律师就有可能试图

用“死磕”的方式求得己利。
第三，尽管世界刑事诉讼的第一次革命行政权与

司法权的分离和第二次革命审判权与公诉权的分离已

经在中国司法制度的建设层面完成，但是，在法律实

践层面，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检察权对审判权的

监督以及审判权对公诉权的 “本是同根生”的关照，

严重影响了法院审判权行使的独立以及法官的中立。
应该中立的裁判者站到了控方的阵营一边，就难怪作

为辩方的律师的“死磕”了。
律师用“死磕”的方式办案也许能够尝到一两次

“胜利”的甜头，但是这对律师成长却有着十分不利

的影响，也有违世界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在世界范

围内，以控辩合作为主、对抗为辅的刑事诉讼第四次

革命已经到来，尤其是在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和和谐

社会的构建背景下，律师应当有更多的责任担当。
“死磕”作为一种司法乱象，是中国律师的悲哀，是

中国司法制度的悲哀。
当然，对于律师“死磕”的现象出现，也没有必要

大惊小怪。虽说律师“死磕”是其与公安司法机关矛盾

升级的一个结果乱象，但是律师“死磕”也着实暴露出

了我们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中的若干不足。“死磕”或

许能让我们看到法治中国建设中一些乱象之下更深层次

的问题。然而，我们必须清醒: 法治中国建成是多元合

力的结果，“死磕”“磕”不出法治中国。

( 责任编辑 张文静)


